
1 

纪检监察办公室职权清单 
序

号 
职权名称 职权内容 行使依据 

1 
举报及问题线索、投诉处

理处置权 

对收到的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

以及行政效能投诉予以受理，并

提出处置意见，报主管校领导、

党委（扩大）会作出相应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3.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2 违纪违规问题查处权 

对发现的党组织、党员、单位、

个人违反党纪政纪问题以及对

处理不服的申诉等进行调查、复

议，提出处理建议，报党委（扩

大）会作出相应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4.《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3 
失职渎职行为问责 

建议权 

对发现的党组织、单位、领导人

员等失职渎职行为提出问责建

议，报党委（扩大）会作出相应

决定 

1.《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4.《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5.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4 行权履职监督监察权 

对党组织、单位以及个人行使权

力、履行职责开展党内监督、行

政督查，将督查结果报党委（扩

大）会审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3.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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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廉洁（廉政）审查权 

对涉及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各类

评奖评优、职称评聘等提出廉洁

（廉政）审查建议，报校领导、

党委（扩大）会审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5.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6 审计监督权 

对学校各类与资源利用有关的

业务活动及其内部控制的适当

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确认、

评价、咨询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 

2.《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3.《工业和信息化部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试行)》 

4.《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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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办公室职权运行流程表 
序号 职权名称 举报及问题线索、投诉受理处置权 

1 

职权内容 对收到举报和问题线索予以受理，提出处置建议，报主管校领导、党委（扩大）会作出决定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纪检监察办公室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3.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办理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有关程序规定 

办理期限 
线索处置不得拖延和积压，处置意见应当在收到问题线索之日起 30日内提出，

并制定处置方案，履行审批手续 

监督渠道 及时向市纪委十一组、哈工大校本部纪委通报 

所需材料 《问题线索处置审批表》《纪检机关反映问题线索处置情况登记表》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纪检监察办公室提出处置建议，报主管校领导、党委（扩大）会作出相应决定 

责任主体 主管校领导、党委（扩大）会 

办理事项 审批、决定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1.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程序；2.对应该处置不处置或者违规处置；

3.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 

防控措施：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和《中共哈尔滨工业大

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

行）〉的相关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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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违纪违规问题查处权 

2 

职权内容 
对发现的党组织、党员、单位、个人违反党纪政纪问题以及对处理不服的申诉等进行调查、

复议，提出处理建议，报党委（扩大）会作出相应决定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纪检监察办公室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3.《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4.《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办理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有关程序规定 

办理期限 

1.谈话函询工作应当在谈话结束或者收到函询回复后 30日内办结；2.立案审查
后，审查时间不得超过 90日。在特殊情况下，经过上一级纪检机关批准，可以
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 90日；3.审理工作应自受理之日起 30日内完成，
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适当延长 

监督渠道 及时向市纪委十一组、哈工大校本部纪委通报 

所需材料 初核报告、函询报告、审查报告、审理报告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由纪检监察办公室提出建议，报党委（扩大）会作出相应决定 

责任主体 党委（扩大）会 

办理事项 审批、决定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1.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程序；2.对应该处置不处置或者违规处置；
3.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 
防控措施：1.纪检人员和当事人单独会面，做好案件线索及初核、审查方案的保密措施；2.
行使自由裁量权、集体排查会必须有相应的记录；3.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应当组织查处而
不查处、滥用自由裁量权、违规处理没收物品等，要追究有关责任；4.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渠
道和不服处理申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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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失职渎职行为问责建议权 

3 

职权内容 
对发现的党组织、单位、领导人员等失职渎职行为提出问责建议，报党委（扩大）会作出相

应决定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纪检监察办公室 

办理依据 

1.《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4.《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5.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办理程序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处分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有关程序 

办理期限 
1.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2.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 1个月内办理完成相应手续 

监督渠道 及时向市纪委十一组、哈工大校本部纪委通报 

所需材料 问责调查报告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由纪检监察办公室提出建议，报党委（扩大）会作出相应决定 

责任主体 党委（扩大）会 

办理事项 审批、决定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1.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程序；2.对应该处置不处置或者违规处置；
3.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 
防控措施：1.开展工作前，严禁纪检人员和当事人单独会面，做好保密工作；2.建立责任追
究制度，对应当问责不予问责的，要追究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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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行权履职监督监察权 

4 

职权内容 
对党组织、单位以及个人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开展党内监督、行政督查，将督查结果，报党

委（扩大）会审定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纪检监察办公室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3.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办理程序 按照监督监察的相关工作程序开展工作 

办理期限 按照监督监察工作的期限执行 

监督渠道 严格执行审批程序和请示汇报制度 

所需材料 纪检监察工作相关材料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由纪检监察办公室形成监督监察结果，报党委（扩大）会审定 

责任主体 党委（扩大）会 

办理事项 审批、决定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1.该发现的问题未发现；2.该处置的问题线索不处置 

防控措施：1.参加监督监察的人员选派，要经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人严格审批；2.参加监督

监察工作后，选派人员要及时向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人汇报监督监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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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廉洁（廉政）审查权 

5 

职权内容 
对涉及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各类评奖评优、职称评聘等提出廉洁（廉政）审查建议，报校领

导、党委（扩大）会审定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纪检监察办公室 

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5.中央、上级和学校相关文件 

办理程序 
相关部门提请开具廉洁（廉政）证明，被审查人单位出具相应意见，纪检监察

办公室出具廉洁（廉政）审查证明 

办理期限 即时办理 

监督渠道 严格执行审批程序 

所需材料 廉洁（廉政）证明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由纪检监察办公室提出建议，报校领导、党委（扩大）会审定 

责任主体 校领导、党委（扩大）会 

办理事项 审批、决定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1.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程序；2.对应该处置不处置或者违规处置；
3.不执行或者不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 
防控措施：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和《中共哈尔滨工业大
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
行）〉的相关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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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名称 审计监督权 

6 

职权内容 
对学校各类与资源利用有关的业务活动及其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确认、

评价、咨询 

权力运行外部

流程 

办理主体 纪检监察办公室 

办理依据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暂行）》 

办理程序 下达审计通知，召开进点会，调查取证，出具审计报告 

办理期限 由具体审计情况而定 

监督渠道 接受被审单位和教职工的监督 

所需材料 组织部门审计提请或学校安排 

权力运行内部

流程 

运行环节 
成立审计组，编写审计方案，审计报告经部门领导复核及校领导审批，下发审

计报告 

责任主体 校领导 

办理事项 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 

廉政风险点及

其防控措施 

廉政风险点：审计人员不能客观公正 

防控措施：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

的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试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内部审计工

作规定（暂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审计人员行为规范（暂行）》 
 
 


